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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政办〔2023〕17 号

关于印发全镇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措施的
通 知

各村，镇政府有关部门、有关镇直单位：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

重要指示精神及省、市、县关于学校安全工作的部署要求，最

大限度减少中小学生（含幼儿园）溺亡事件发生，根据《安徽

省学校安全生产专项领导小组印发预防中小学生溺水新十条措

施的通知》（皖学安〔2023〕2 号）文件精神，结合我镇实际，

进一步优化、细化、硬化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措施。现印发

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一、全面加强组织领导。建立镇级防溺水专项工作领导小

组，组长任组长、分管领导及联系村班子成员任副组长、镇直

单位为成员，各村联系班子指导本村防溺水工作，成员单位各

司其职。教育、宣传办、公安派出所、民政办、自然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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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服务中心、农业农村管理与服务中心、水利站、红旅办、综

合行政执法中队等部门要各司其职，加强联防联控。

二、压实水域看管责任。在当前中小学生普遍不具备游泳

技能的情况下，“管住人、看好水”是防溺水最务实、最管用

的措施。各村负责全面摸清辖区各类水域数量，明确权属主体，

对本村内水域负主体责任，组建专门的水域巡逻队伍，4 月中

旬至 10 月上旬负责所属水域定期和不定期巡查，在午休、放学

后、周末、节假日、暑期等重点时段进行死看硬守。水域权属

主体单位负责水域安全基础设施建设，查清所属水域安全隐患，

及时整改到位，并于 4 月底前完成警示标牌（标明水深、危险

程度、责任单位、责任人、紧急救援电话等）、救生圈、救生

绳、救生杆等设备配置以及必要的防护栏设置。

三、压实学生看管责任。学校、学生家长（或监护人）是

学生教育看管的直接责任主体（人）。学校要建立校领导、班

主任、学科老师结对包保制度，将每名学生包保到人，并定期

对包保责任人履职情况进行督查。包保责任人要按规定落实教

育、提醒、监护等工作。学生家长（或监护人）是学生非在校

期间安全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担负起学生安全监护职责。对不

依法履行监护职责的家长（或监护人），镇公安派出所要依法

予以训诫，并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四、强化宣传教育。学校要以班级为单位，每天放学前 1

分钟、每周放学前 5 分钟、节假日前 30 分钟对学生进行防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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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和安全警示教育；校园醒目位置要张贴一批主题宣传画报；

校园广播要循环播放防溺水“六不”提醒语音；校园电子显示

屏滚动播放提醒字幕。综合行政执法中队要在主要交通路口、

各类水域、人群密集场所等悬挂防溺水宣传标语，设立警示标

牌等；在高温天气以及暑期、节假日、周末、午休、放学后等

溺水高发时段，各村应急广播或流动广播要循环播报警示提醒。

五、完善家校社协同共管机制。学校要在 4 月底前召开一

次防溺水专题家长会，对学生家长（或监护人）进行防溺水工

作培训，并持续通过家访、电话、短信、微信等形式，经常性

提醒家长（或监护人）加强看护。各村要组织村干部深入辖区

内每名学生家庭，通过面对面谈心谈话等方式，了解学生、家

长（或监护人）防溺水知识知晓度以及家庭责任落实情况，常

态化督促家长履行监护职责。学校、村要于 5 月 1 日前全面摸

清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单亲家庭、重组家庭等

特殊情况学生，对无监护能力或监护能力较弱的祖辈监护人要

重点予以关注，加强走访帮扶，协助做好家庭监护。

六、建立清单化管理制度。各村要建立辖区水域权属主体

责任清单，明确每个水域责任单位。水域权属主体单位要建立

所属水域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化解清单，明确责任人和整改时限；

要建立辖区水域看管人员责任清单，明确每个水域看管责任人；

学校要建立学生包保责任清单；村委员会要建立学生监护人责

任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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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强化督导问责。镇防溺水工作专项领导小组有关成员

单位要组建督导组，对各村、各学校防溺水工作进行随机督查，

有关情况全镇通报。参照省市县做法，加大督促检查力度，确

保各项措施真落实。对因工作落实不到位造成中小学生溺亡的，

严肃追责问责。

附件：1.汤家汇镇防溺水领导小组

2.汤家汇镇预防中小学生溺水工作责任清单

金寨县汤家汇镇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3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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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汤家汇镇防溺水领导小组

为认真贯彻落实相关文件精神，全力推进全镇防溺水工作，

成立汤家汇镇防溺水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熊德渠

副组长：赵世海、余成亮、张经喜、石英胜、潘 增、何 锐

钟 声、何 旭、洪 伟、徐发江、丁敏洁、刘 伟

成 员：汪长城、田 琦、项习君、王 求、姜绵红、

孙 林、孙启孟、袁扬平、王继光、各村负责人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刘伟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袁扬平

同志为办公室副主任，王继光同志负责具体办公。办公室设在

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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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汤家汇镇防范青少年儿童溺水工作责任清单

序

号
单位（部门） 任 务 清 单 落实情况

1 镇综治办

1.负责将防溺水安全列入平安建设和综合治理的重要内容，定期排查、重点

督办、跟踪问效。将各村整治溺水隐患成效、纳入综治考核、平安建设重要

内容，落实综治责任查究。

2.牵头做好溺水儿童的救助和处置工作。

2 县宣传办
1. 负责做好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知识宣传。

2.负责有关青少年儿童溺水事件的信息发布、舆情监测和应对处置。

3 镇纪委督查办 1.负责对各村、各有关单位防范学生溺水工作落实情况的督查督办。

4 镇妇联

1. 广泛开展家庭防溺水宣传教育指导。

2. 负责组织开展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等防溺水安全

教育；督促落实校外监护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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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单位（部门） 任 务 清 单 落实情况

5 镇团委

1. 成立组织、制定方案、落实责任人。

2. 负责发挥青年志愿者的作用，开展形式多样的青少年儿童防溺水志愿服务

活动。加强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等特殊困难群体的

安全教育和关爱走访，增强青少年儿童安全意识、自救自护能力。

6
综合行政

执法大队

1. 成立组织、制定方案、落实责任人。

2. 负责把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工作列入学校安全工作年度考评和日常工作

督查重要内容。

3. 督促指导学校加强学生在校期间管理。

4. 指导学校通过公共安全教育课、校园宣传等方式加强预防溺水安全集中教

育。

5. 指导学校加强应急知识培训和应急演练，提高中小学生防溺水知识和自救

施救技能。

6. 督促指导学校通过安全教育平台、家校互动平台、家长会、发放《一封信》

等方式强化家校联系，增强学生家长或其他监护人预防未成年学生溺水的安

全意识。

7. 压实教育系统防范学生溺水的主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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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单位（部门） 任 务 清 单 落实情况

7 镇公安派出所

1. 成立组织、制定方案、落实责任人。

2. 负责把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作为公共安全的重要工作内容，加强工作指

导。

3. 会同水利、自然资源部门严厉打击非法采砂、取土以及对塘坝任意改造等

行为。

4. 提升基层公安机关溺水事故应急救援处置能力。

5. 负责青少年儿童溺水事件的现场处置；深入开展未成年学生溺水不稳定因

素排查化解，将不稳定因素化解在源头。

8 镇水利站

1. 成立组村委会、民政办、制定方案、落实责任人。

2. 负责按照属地管理和职责分工，指导各村做好校园周边水库及河道安全

警示工作。在所属水域设置永久性安全警示牌，安装隔离防护设施和救生设

施。

3. 督促指导各村排查校园周边水域安全隐患。对可能发生溺水的水域，要

划定为红线区域，每年公示一次。

4. 将防溺水工作纳入河长制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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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单位（部门） 任 务 清 单 落实情况

9 镇应急所

1. 成立组织、制定方案、落实责任人。

2. 加强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监管，督促相关单位、矿坑防溺水措施，对工程

施工区域、涉水危险生产区域设定警示标志、防护设施。

3. 完善溺水事故应急处置预案，确保一旦发生险情或溺水事件，能够全力

开展救援，最大限度地减少溺亡事件。

4. 将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工作纳入对村、有关单位的安全督查考核。

10 民政办

1. 成立组织、制定方案、落实责任人。

2. 加强对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等的关爱保护和生活保障。

3. 建立留守儿童、困境儿童防溺水教育和管理的长效机制，最大限度减少留

守儿童、困境儿童溺水事故发生。

4. 对于监护人缺失的留守儿童等特殊困难学生，通过指定监护人、委托监护

人等方式，落实校外监护责任人员。

11
镇农业农村管理

服务中心
1.负责做好灌溉水塘、沟渠等管理工作。

12
镇自然资源和规

划管理中心

1. 负责加强对矿产资源的管理，协调相关职能部门督促有关企业对闭坑矿山

遗留下来的坑洼进行回填并复绿。

2. 对无法回填的应设立警示标志和防护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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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单位（部门） 任 务 清 单 落实情况

13 镇项目办

1. 负责因房屋建筑施工而形成的水池、水坑的管理。

2. 加强建筑施工监管，严格执行“围挡”作业，及时消除在建工地水坑隐患。

3. 督促建筑施工单位及时回填危险水池、水坑，无法回填的应设立警示标志

和防护设施。

4. 严防未成年学生进入工地。

14 镇红旅办
加强对辖区内旅游景区景点管理，在涉水区域设立警示标志、安全宣传栏、

防护设施和救生设施，并加强巡查监管。

15 镇计生办 及时做好青少年儿童溺水救治工作。

16 各村

1. 成立组织、落实责任人。

2. 负责加强对辖区内水域的排查巡查，建立台账，排查治理溺水安全隐患。

3. 对属于村管的水坑、水塘等水域，落实警示标志和救生圈、“一竿一绳”

等防护设施，安排专人值守，加强巡逻检查；对不属于村管的水域，及时报

告乡镇政府或相关部门落实设立警示标志、完善防护设施。

4. 对重点水域，重点人群落实好专人看护措施，特别是对留守儿童、困境儿

童，落实临时监护人或指定监护人。

5. 对不幸溺水的青少年儿童及时进行救助。

督促监护人切实担负起对青少年儿童的监护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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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单位（部门） 任 务 清 单 落实情况

17
各学校

（教培机构）

1.成立组织、制定方案、落实责任人。

2.负责结合各阶段实际情况，加强预防学生溺水“十个一”安全教育宣传，

层层落实防溺水教育责任；利用每天放学前 1 分钟、每周放学前 5 分钟、节

假日前 30 分钟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和防溺水提醒。发放防溺水一封信并收

回回执。

3.加强学生在校期间安全管理，严格落实防溺水“六不”要求；在校内易发

生溺水的地方设置警示标志，全面加强防护措施；加强家校沟通联系，督促

指导家长落实监管责任，落实学生在校期间防溺水的主体监管责任。

4.组建防溺水互助小组，加强互相提醒、风险报告。

5.主动向属地镇政府汇报阶段性防溺水工作开展情况和存在的风险隐患，协

助推动相关工作。

6 加强教育培训和应急演练，提高中小学生防溺水知识和自救施救技能。

7.摸清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情况，并报所在乡镇政

府、民政部门，协调落实校外监护责任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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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单位（部门） 任 务 清 单 落实情况

18 学生家长

1. 落实学生家庭及家长（或法定监护人）是预防未成年学生溺水的第一责任

人，要切实履行对孩子的主体监护责任。

2. 加强教育管理，要求自己孩子做到“六不”（不私自下水游泳； 不擅自

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不到无安全设施、

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

下水施救）。

3. 学生家长对孩子外出做到“四知”：即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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